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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离职或收入减少以致于经济变贫困，有可能失去住房的人，为了确保住房的安定和支

援找工作，支给「住房确保给付金」。 
 
１ 支给金额 ※根据收入不同支给金额也有所不同 

家庭人数 １个人 ２个人 ３～５个人 ６个人 ７个人以上 

上限金额 
（月额） 

37,000日元 44,000日元 48,100日元 52,000日元 58,000日元 

 ※收入超过基准金额时，按以下计算式来支给。 

    支给金额 ＝ 房租金额 －（收入金额 － 收入基准金额）   

２ 支给期间 原则是 3个月（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延长到 2 次） 

※每个月都要确认收入金额，超过收入基准时将中止支给。 

 

３ 支给方法 市政府直接往房东的银行里汇款。 
 

４ 支给对象 属于下面的ア或イ的人 

ア 申请日是在离职或关门日开始 2 年内 
イ 不是因为个人的责任或是个人的理由所造成的停业等的收入减少，离职或关门的

情况也是一样的。 
 

５ 支给的条件 

申请时在以下①～⑥中不管是哪种的都是对象。 

①  申请月的收入是表「收入基准金额＋房租」要低于表的内容。 

家庭人数 收入基准金额 房租（上限） 收入基准金额＋房租（上限） 

１个人 8１，０００日元 ３７，０００日元 １１８，０００日元 

２个人 １２４，０００日元 ４４，０００日元 １６８，０００日元 

３个人 １５９，０００日元 ４８，1００日元 ２０７，１００日元 

４个人 １９７，０００日元 ４８，1００日元 ２４５，１００日元 

５个人 ２３５，０００日元 ４８，1００日元 ２８３，１００日元 

６个人 ２７３，０００日元 ５２，０００日元 ３２５，０００日元 

※收入里不算特定目的所支给的儿童抚养补助・儿童补助等。 
 
② 申请日时，家庭的合计金融财产（存款金额等）要低于表的内容。 

１个人 ２个人 ３个人 4个人以上 

４8.６万日元 74.4 万日元 95.4 万日元 100 万日元 

※财产里包括债券・股份・投资信托・NISA・暗号资产 
 

「住房确保给付金」的指南 

支给有可能失去住房人的房租 



③ 主要维持生计者的离职 

（离职时不是主要维持生计者，但是因为离婚等的原因，申请时变为主要的维持生计者时也是申请
对象） 
 

④ 诚实又热心地做求职活动・努力的想成为自立的人。 

⑤ 求职活动的必要条件 

【离职、关门、休业等（想就职的人）】 

            求职活动的必要条件  

与自立支援机关的咨

询 

(※每个月 4次以上) 

企业等的应征 

(原则是一周 1 次以

上) 

职业安定所等的

职业咨询 

(每个月 2 次以

上) 

 

按照计划活动（家庭经济咨询等） 

必须 必须 必须 必须 

※根据个别情况可以邮寄・确认 

 

【个人自营业（为了事业再生等）】 

         求 职 活 动 的 必 要 条 件  

与自立支援机关的

咨询 

(※每个月 4次以

上) 

在经营咨询处的经

营咨询 

（原则是每个月 1

次以上） 

增加取得工资以外

的业务收入机会

（每个月 1次以

上） 

按照计划活动（面向自营业的研究

班等的参加） 

必须 必须 必须 必须 

※根据个别情况可以打电话・确认 

●关于第２次延长后的就职活动要在公共职业安定所等进行求职活动。 

 

⑥ 申请者及家庭成员不能是暴力团。 

 

６ 支给的停止、中断及再开 

因为疾病或受伤而引起就职活动不能继续时支给停止。但是疾病或受伤恢复后，可以再

继续求职活动，还有受给者本人希望的情况下，支给可以再开。 
 

７ 支给中止 

(１) 不诚实并且不热心进行求职活动时 

(２) 受给者已经就职或工作的收入超过收入基准金额时。或没有报告时 

(３) 决定支给后，退房时 

(４) 决定支给后，判明是虚伪的申请，不符合受给者条件时 

 

８ 不合理的领取时 
判明是虚伪的申请等不符合受给者条件时，要求全额或一部分的金额退还。 

 



 

 

９ 申请所需要材料 

 
 

No 资料等 内 容 

（１） 政府的申请书

等 

① 住房确保给付金申请书 

② 住房确保给付金申请时的确认书 

③ 关于入住房子的通知书 

（２） 证明身份的资

料 

驾照、个人番号卡、住民基本台账卡、护照、各种福祉手册、

健康保险证、住民票、戸籍副本、在留卡等 

（３） 关于离职的证

明 

① 离职・关门（可以确认离职在 2年以内的资料）    

离职票、雇用保险受给资格证、关门申请书等 

② 休业等（收入减少） 

可以确认收入减少，或减少理由的资料等（公司的停业命令

文件、轮班表、签约变更资料等） 

（４） 可以确认收入

的资料（家庭

全员份） 

工资明细（家庭全员最近 3 个月的）、雇用保险受给资格者

证、年金手册、年金证书、各种福祉手册等 

 

（５） 所有的存款通

帐等（家族全

员份） 

家族全员的通账・网上银行的副本 

（通账到最近为止的记录） 

 

（６） 职业安定所的

求职号码等 

下面的哪一个 

① 职业安定所的求职号码 

② 地方公共团体设置的不要钱的职业介绍窗口的名称 

（７） 租赁合同签约

书 

可以确认房租、共益費等详细内容的资料 


